
退休撫卹  

四、公務人員資遣 

一、項目編號 EK04 

二、法令依據 

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

三、作業流程圖 

處理流程 相關表件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審查後，將相關附件

傳送至銓敍部網路作業系統  

銓敍部審定資遣給與  

市政府

核定  

市政府核發

資遣令及審

定資遣給與  

授權職務
人員  

上 級 機 關

檢 視 相 關

證 件 資 料

審查  

 

未授權職
務人員  

 

否  

 

各一級機關

及區公所簽

請市長核定

(會辦人事

處 ) 

各一級機關

及區公所審

核並簽請機

關首長核定  

函報  

 

經銓敘審定人員  

是  

 

函報  

 

因機關裁撤、
組織變更或業
務緊縮，不合
辦理退休者 

依其他法
規應辦理
資遣者 

不適任現職，經
調整其他相當工
作後，仍未達要
求標準，或已無
其他工作可以調
任者  

人事單位審核（註 1）  

機關首長初核  

 

核發資遣令  

轉 知 並 核 發 資 遣 費 

（ 代 扣 所 得 稅 ） 

服 務 機 關 

1.資遣事實表。  

2.退離人員給與資料卡。 

 



一、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

(一) 前開流程圖所指授權職務及未授權職務人員類別，請依本府

113 年 11 月 6 日府授人給字第 1130321033 號及 114 年 2 月 10

日府授人給字第 1140029644 號函規定辦理。 

(二) 核准資遣人員之資遣給與，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四十二

條辦理，準用同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一次退休金給與

標準計給。 

(三) 以機要人員任用之公務人員，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十

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者，不適用資遣規定。 

(四)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資

遣者，於機關首長考核之前應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。考績委員會初

核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。 

(五)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現職工作

不適任，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，指公務人

員經服務機關進行職務調整並實施工作表現之質量進行評比後，

認定其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顯較其他相當等級人員顯有差距且有

具體事證。所稱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，指本機關已無職等

相當、工作性質相近之職務可予調任。 

(六) 人事、主計人員資遣案，另依規定程序報送。 

 

四、使用表格 

(一)公務人員資遣事實表。 

(二)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。 

 

註 1：人事單位審核資遣事實表 

 

 

  

權責單位 人事室 

作業說明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資遣，

由當事人申請並填具資遣事實表（表一、表二）。 

注意事項 無 

相關文件 一、公務人員資遣事實表（表一、表二）。 

二、主管機關核定之資遣令。 

三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。 

四、各種任職證件： 

(一)曾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經歷，原則上無需檢附證件。 

(二)未經銓敘審定之經歷（例如軍職、教育人員、公營事業人

員年資等），需檢附相關證件影本並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相符

章及承辦人職名章。 



(機關名稱)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  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 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 公務人員資遣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檢查重點 
自行檢查情形 

檢查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

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

及執行。  

   

二、資遣資格及文件審查： 

（一）是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

卹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

之條件，辦理資遣。 

（二）依銓敍部編印之「公務人員任

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

業手冊」所定應送書表證件，

逐項查驗應附之表件是否齊

備？ 

（三）查驗任職年資是否均合於採計

規定？如有未送審年資，是否

已行文辦理年資查證？經歷年

資有無誤漏需辦理更正或查註

者？ 

   

三、資遣報送程序： 

（一）公務人員之資遣案件，是否先

經機關首長考核後送主管機關

核定並製發資遣令，並由服務

機關將應送表件上傳銓敍部銓

敍業務網路作業系統，以電子

公文方式行文銓敍部審定其資

遣年資及給與。 

（二）服務機關對於依公務人員退休

資遣撫卹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

款或第 3 款辦理資遣者，是否

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（考績會

初核前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及

申辯之機會）、機關首長覆核

後，再送請主管機關核定。 

   

四、資遣審定通知及資遣費發放：    



（一）是否將資遣審定函轉發資遣人

員。 

（二）是否於資遣生效日如期核發資

遣費。  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

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每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
依性質分類，同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
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
形。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
 


